
第二单元 合同的订立

一、要约与承诺

1、要约

（1）要约与要约邀请

基本含义 要点

要约 希望和他人订立合同的意思表示 ①内容具体明确。

②表明经受要约人承诺，要约人即受该意思表示的约束。

要约邀请 邀请他人向自己发出要约

①商品价目表、招标公告、拍卖公告、招股说明书都是要

约邀请。

②商业广告一般是要约邀请，符合要约条件的构成要约。

如悬赏广告，则视为要约。

【注意】要约可以向特定人发出，也可以向非特定人发出。（如：正在工作的自动售货机）

【例-单选题】甲公司以招标方式采购一套设备，向包括乙公司在内的十余家厂商发出招标书，招标书中包含

设备性能、规格、品质、交货日期等内容。乙公司向甲公司发出了投标书。甲公司在接到乙公司及其他公司

的投标书后，通过决标，最后决定乙公司中标，并向乙公司发出了中标通知书，根据《民法典》的规定，下

列各项中，属于发出要约的行为是（ ）。

A.甲公司发出招标书

B.乙公司向甲公司发出投标书

C.甲公司对所有标书进行决标

D.甲公司向乙公司发出中标通知书

答案：B

解析：本题考核要约和要约邀请的区别。招标属于要约邀请，投标属于要约，决标属于承诺。

（2）要约的生效(知道、到达)

生效 对话方式（知道） 相对人知道其内容时生效

非对话方式（到达） 到达相对人生效

【解释】以非对话方式作出的采用数据电文形式的要约：

①指定特定系统接收数据电文的，该数据电文进入该特定系统时生效；

②未指定特定系统的，相对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该数据电文进入其系统时生效。

另有约定的，按照其约定。

（3）要约的撤回、撤销与失效

撤回 要约的撤回：生效之前（未生效前提下）。

撤销

撤销情形 生效之后，受要约人发出承诺之前。

例外情形

①确定了承诺的期限或以其他形式明示要约不可撤销。

②受要约人有理由相信不可撤销，且已经为履行合同作了合理

准备工作。

失效 要约撤销；承诺期满未作承诺；拒绝要约；实质性变更。

【例-单选题】甲公司于 4 月 1 日向乙公司发出订购一批实 木沙发的要约，要求乙公司于 4月 8日前答复。4

月 2日乙公司收到该要约。4 月 3 日，甲公司欲改向丙公司订购实木沙发， 遂向乙公司发出撤销要约的信件，

该信件于 4 月 4 日到达乙公司。4 月 5 日，甲公司收到乙公司的回复，乙公司表示暂无实木沙发，问甲公司是

否愿意选购布艺沙发。根据合同法律制度的规定，甲公司要约失效的时间是（ ）。

A.4 月 3 日 B.4 月 4 日

C.4 月 5 日 D.4 月 8 日



答案：C

解析：

（1）甲公司在要约中要求乙公司于 4 月 8 日前答复（确定了承诺期限），该要约不可撤销，因此 4 月 4 日撤

销要约的通知到达时，不产生撤销要约的效力；

（2）受要约人对要约的内容作出实质性变更的（将实木沙发变更为布艺沙发），原要约失效。

【例-单选题】根据合同法律制度的规定，下列关于要约的表述中，正确的是（ ）。

A.要约只能向特定人发出，不得向非特定人发出

B.要约与撤回要约的通知同时到达受要约人的，不影响要约生效

C.要约不得撤销

D.要约因遭到拒绝而失效

答案：D

解析：

（1）选项 A：要约可以向特定人发出，也可以向非特定人发出；

（2）选项 B：要约与撤回要约的通知同时到达受要约人的，要约依法被撤回，要约不生效。

2、承诺

“承诺”是“受要约人”同意要约的意思表示。承诺应当由受要约人向要约人作出，并在要约确定的期限内

到达要约人。要约没有确定承诺期限的，承诺应当依照下列规定到达：

要约作出方式 作为承诺的期间

对话方式 应当即时作出承诺

非对话方式 承诺应当在合理期限内到达

（1）承诺期限（起算点）

要约以信件或电报方式 信件载明的日期（电报交发之日）→投寄的邮戳日期

要约以电话、传真等通讯方式 到达受要约人时

（2）承诺效力

承诺生效 到达主义：承诺到达要约人时生效；

一般而言，承诺生效——合同成立。

承诺撤回 撤回承诺的通知必须在承诺到达要约人之前或同时到达要约人。

承诺不可撤销

（3）承诺迟延与迟到

承诺迟延 超过承诺期限发出。

新要约，除非要约人及时表示接受。

承诺迟到 在承诺期限内发出，通常能够及时到达要约人，但因其他原因导致迟到。

承诺有效，除非要约人及时表示不接受。

【例-单选题】根据合同法律制度的规定，下列关于承诺的表述中，正确的是（ ）。

A.承诺人可以撤回承诺，但撤回承诺的通知不得晚于

承诺通知到达要约人

B.要约以对话方式作出的，承诺应当在合理期限内到达

C.受要约人超过承诺期限发出承诺的，除要约人表示

反对外，该承诺有效

D.承诺的内容应与要约的内容一致，否则视为新要约

答案：A

解析：（1）选项 B：要约以对话方式作出的，应当即时作出承诺，但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

（2）选项 C：受要约人超过承诺期限发出承诺的，为迟延承诺，除要约人及时通知受要约人该承诺有效以外，

迟延承诺应视为新要约；

（3）选项 D：承诺的内容应与要约的内容一致，受要约人对要约的内容作出实质性变更的，视为新要约，受



要约人对要约的内容作出非实质性变更的（除要约人及时表示反对或者要约表明承诺不得对要约的内容作出

任何变更外），该承诺有效，合同的内容以承诺的内容为准。

【例-单选题】2011 年 4 月 24 日，甲向乙发出函件称：“本人欲以 5000 元/吨的价格出售螺纹钢 100 吨。如欲

购买，请于 5 月 10 日前让本人知悉。”乙于 4月 27 日收到甲的函件，并于次日回函表示愿意购买。但由于投

递错误，乙的回函于 5 月 11 日方到达甲处。因已超过 5 月 10 日的最后期限，甲未再理会乙，而将钢材售与

他人。乙要求甲履行钢材买卖合同。根据合同法律制度的规定，下列表述中，正确的是（ ）。

A.甲、乙之间的合同未成立，甲对乙不承担任何责任

B.甲、乙之间的合同未成立，但乙有权要求甲赔偿信赖利益损失

C.甲、乙之间的合同成立但未生效，甲有权以承诺迟到为由撤销要约

D.甲、乙之间的合同成立且已生效，乙有权要求甲履行合同

答案：D

解析：由于甲未及时通知乙承诺已经迟到且不接受，因此甲、乙之间的合同已经成立且生效，乙有权要求甲

履行合同。

【例-单选题】根据合同法律制度的规定，下列情形中，构成有效承诺的是（ ）。

A.受要约人向要约人发出承诺函后，随即又发出一份函件表示收回

承诺，两封函件同时到达要约人

B.受要约人在承诺期内发出承诺，正常情形下可如期到达要约人，

但因连日暴雨致道路冲毁，承诺通知到达要约人时已超过承诺期

限，要约人收到承诺通知后未作任何表示

C.受要约人发出表示承诺的函件时已超过要约人规定的承诺期限，

要约人收到后未作任何表示

D.受要约人向要约人回函表示：“若价格下调 5%，我司即与贵司

订立合同。”

答案：B

解析：（1）选项 A：承诺可以撤回。撤回承诺的通知应当在承诺通知到达要约人之前或者与承诺通知同时到达

要约人；

（2）选项 B：受要约人在承诺期限内发出承诺，按照通常情况能够及时到达要约人，但因其他原因致使承诺

到达要约人时超过承诺期限的，为迟到承诺，除要约人及时通知受要约人因承诺超过期限不接受该承诺的以

外，迟到承诺为有效承诺；

（3）选项 C：受要约人超过承诺期限发出承诺的，为迟延承诺，除要约人及时通知受要约人该承诺有效的以

外，迟延承诺应视为新要约；

（4）选项 D：受要约人对要约的内容作出实质性变更的，视为新要约。

【例-单选题】根据合同法律制度的规定，下列关于承诺的表述中，正确的是（ ）。

A.要约以对话方式作出的，应当在合理期限内作出承诺

B.承诺自通知到达要约人时生效

C.承诺既可以撤回也可以撤销

D.迟到承诺视为新要约

答案：B

解析：

（1）选项 A：要约没有确定承诺期限且以对话方式作出的，应当即时作出承诺；

（2）选项 C：承诺可以依法撤回但不能撤销；

（3）选项 D：迟到承诺一般情况下为有效承诺，除非要约人及时通知受要约人因承诺超过期限不接受该承诺。


